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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财务基础工作会计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会计基

础工作，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制度的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基金会负责人对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财务

部门负责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和指导。

第三条 其他部门和人员应当积极配合财务部门开展工作。在财务会计活动

中必须做到：

（一）严格遵守国家及上级的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二）按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取得或填制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财务

部门；

（三）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资料；

（四）严格执行财务计划或预算；

（五）确保部门所经管的财产物资安全、完整；

（六）接受财务部在财务工作上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会计人员应当按照基金会会计核算规则建立会计账册，进行会计核

算，及时提供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信息。

第五条 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按照规定的会计

处理方法进行，保证会计信息的口径一致、相互可比和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当保

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第六条 会计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条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第八条 基金会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在不影响会计

核算要求、会计报表指标汇总和对外统一会计报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

http://www.cctf.org.cn/report/guanlizhidu/caiwuguanlilei/2018/12/10/4940.html?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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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务部门机构设置及会计人员配备

第九条 基金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人员必须按照《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

员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条 会计岗位职责

（一）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和本基金会制定的有关财务会计工作的各项制

度。

（二）会计核算工作。熟悉掌握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有关法规。遵守各项

费用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按照会计制度，审核记帐凭证，账目健全、及时记账、

按时结账、如期报账。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三）会计监督工作。定期进行财产清查，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表

相符；定期检查财会制度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领导报告、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出纳员岗位职责

（一） 要认真审核各种报销或支出的原始凭证，对违反国家规定或签字手

续不齐全的，要拒绝办理报销手续。

（二）要根据原始凭证，记好现金和银行日记帐。数字准确、日清月结。

（三）严格遵守现金管理制度，库存现金不得超过定额，不坐支，不挪用，

不得用白条抵顶库存现金，保持现金实存与现金账面一致。

（四）负责到银行办理支付结算等工作。

第十二条 财务部门内部建立牵制、互控制度。会计事项不能仅由一人办理，

必须由二人及以上人员处理。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会计不得兼任出纳；由出纳人员以外的人员代收现金时，必须由单位

负责人指定，代收现金人员交来现金时须有本人签字；

（二）会计人员不得兼任财产物资的采购、保管等工作。

（三）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费用、债权债务账目

的登记工作。

第十三条 基金会财务人员应持证上岗，未取得会计从业资格专业证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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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得从事专职财务工作。财务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

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一的财务会计制度，遵守职业道德。

第十四条 聘用会计人员应当实行回避制度。基金会负责人的直系亲属不得

担任会计、出纳。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在同一财务部门任职。

第十五条 会计人员因工作调动或离职，必须将本人所经管的会计工作，在

办理调离手续之前，全部移交接替人员。一般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会计主

管人员或单位负责人监交；会计主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单位负责人监交。没

有办清交接手续，不得调动或离职。移交人员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办理

移交的，可由移交人员委托代办移交。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

2017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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